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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——合并财务报表 

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   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和列报，根据《企业会计

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，制定本准则。 

第二条  合并财务报表，是指反映母公司和其全部子公司形成的

企业集团整体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财务报表。 

母公司，是指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子公司的企业（或主体，下同）。 

子公司，是指被母公司控制的企业。 

第三条  合并财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下列组成部分： 

（一）合并资产负债表； 

    （二）合并利润表；  

（三）合并现金流量表； 

（四）合并所有者权益（或股东权益，下同）变动表； 

（五）附注。 

第四条  母公司应当编制合并财务报表。 

第五条 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，适用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9 号——

外币折算》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1 号——现金流量表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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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合并范围 

 

第六条 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。 

控制，是指一个企业能够决定另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，并

能据以从另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权力。 

第七条  母公司直接或通过子公司间接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以

上的表决权，表明母公司能够控制被投资单位，应当将该被投资单位

认定为子公司，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。但是，有证据表明母

公司不能控制被投资单位的除外。 

第八条  母公司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或以下的表决权，满足下列

条件之一的，视为母公司能够控制被投资单位，应当将该被投资单位

认定为子公司，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。但是，有证据表明母

公司不能控制被投资单位的除外： 

（一）通过与被投资单位其他投资者之间的协议，拥有被投资单

位半数以上的表决权。 

（二）根据公司章程或协议，有权决定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

政策。 

（三）有权任免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机构的多数成员。 

（四）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机构占多数表决权。 

第九条  在确定能否控制被投资单位时，应当考虑企业和其他企

业持有的被投资单位的当期可转换的可转换公司债券、当期可执行的

认股权证等潜在表决权因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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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母公司应当将其全部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

范围。 

 

第三章  合并程序 

 

第十一条  合并财务报表应当以母公司和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

为基础，根据其他有关资料，按照权益法调整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

资后，由母公司编制。 

第十二条  母公司应当统一子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，使子公司

采用的会计政策与母公司保持一致。 

子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母公司不一致的，应当按照母公司的

会计政策对子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必要的调整；或者要求子公司按照母

公司的会计政策另行编报财务报表。  

第十三条  母公司应当统一子公司的会计期间，使子公司的会计

期间与母公司保持一致。 

子公司的会计期间与母公司不一致的，应当按照母公司的会计期

间对子公司财务报表进行调整；或者要求子公司按照母公司的会计期

间另行编报财务报表。  

第十四条 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，子公司除了应当向母公司提

供财务报表外，还应当向母公司提供下列有关资料： 

（一）采用的与母公司不一致的会计政策及其影响金额； 

（二）与母公司不一致的会计期间的说明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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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与母公司、其他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所有内部交易的相关资

料； 

（四）所有者权益变动的有关资料； 

（五）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所需要的其他资料。       

     

第一节  合并资产负债表 

 

第十五条 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当以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资产负债

表为基础，在抵销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

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后，由母公司合并编制。 

（一）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母公司在子公司所有者

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应当相互抵销，同时抵销相应的长期股权投资减

值准备。 

在购买日，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母公司在子公司所

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差额，应当在商誉项目列示。商誉发生减

值的，应当按照经减值测试后的金额列示。 

各子公司之间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子公司对母公司的长期股权

投资，应当比照上述规定，将长期股权投资与其对应的子公司或母公

司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相互抵销。 

（二）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的债权与债务项目应当

相互抵销，同时抵销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和债券投资的减值准备。 

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的债券投资与应付债券相互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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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后，产生的差额应当计入投资收益项目。 

（三）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销售商品（或提供劳务，

下同）或其他方式形成的存货、固定资产、工程物资、在建工程、无

形资产等所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应当抵销。 

    对存货、固定资产、工程物资、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等计提的跌

价准备或减值准备与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相关的部分应当抵销。 

（四）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发生的其他内部交易对

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应当抵销。 

第十六条 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不属于母公司的份额，应当作为

少数股东权益，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下以“少数股东

权益”项目列示。 

第十七条  母公司在报告期内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子

公司，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，应当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。 

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子公司，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

时，不应当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。 

第十八条  母公司在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，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

时，不应当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。  

 

第二节  合并利润表 

 

第十九条  合并利润表应当以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利润表为基础，

在抵销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对合并利润



 6

表的影响后，由母公司合并编制。 

（一）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销售商品所产生的营业

收入和营业成本应当抵销。 

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销售商品，期末全部实现对外

销售的，应当将购买方的营业成本与销售方的营业收入相互抵销。 

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销售商品，期末未实现对外销

售而形成存货、固定资产、工程物资、在建工程、无形资产等资产的，

在抵销销售商品的营业成本和营业收入的同时，应当将各项资产所包

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予以抵销。 

（二）在对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销售商品形成的固

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所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进行抵销的同时，也

应当对固定资产的折旧额或无形资产的摊销额与未实现内部销售损

益相关的部分进行抵销。 

（三）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持有对方债券所产生的

投资收益，应当与其相对应的发行方利息费用相互抵销。 

（四）母公司对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持有对方长期股权投资

的投资收益应当抵销。 

（五）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发生的其他内部交易对

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应当抵销。 

第二十条  子公司当期净损益中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份额，应当

在合并利润表中净利润项目下以“少数股东损益”项目列示。 

第二十一条  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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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，其余额应当分别下列情

况进行处理： 

（一）公司章程或协议规定少数股东有义务承担，并且少数股东

有能力予以弥补的，该项余额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； 

（二）公司章程或协议未规定少数股东有义务承担的，该项余额

应当冲减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。该子公司以后期间实现的利润，在弥

补了由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所承担的属于少数股东的损失之前，应当全

部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。 

第二十二条  母公司在报告期内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

子公司，应当将该子公司合并当期期初至报告期末的收入、费用、利

润纳入合并利润表。 

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子公司，应当将该子公司购买日

至报告期末的收入、费用、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。 

第二十三条  母公司在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，应当将该子公司期

初至处置日的收入、费用、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。 

 

第三节  合并现金流量表 

 

第二十四条  合并现金流量表应当以母公司和子公司的现金流

量表为基础，在抵销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发生的内部交

易对合并现金流量表的影响后，由母公司合并编制。 

本准则提及“现金”时，除非同时提及现金等价物，均包括现金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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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金等价物。 

第二十五条  编制合并现金流量表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 

（一）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当期以现金投资或收购

股权增加的投资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应当抵销。 

（二）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当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

的现金，应当与分配股利、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相互抵销。 

（三）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以现金结算债权与债务

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应当抵销。 

（四）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当期销售商品所产生的

现金流量应当抵销。 

（五）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处置固定资产、无形资

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，应当与购建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

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相互抵销。 

（六）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当期发生的其他内部交

易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应当抵销。 

第二十六条  合并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可以根据合并资产负债

表和合并利润表进行编制。第二十七条  母公司在报告期内因同一控

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子公司，应当将该子公司合并当期期初至报告期

末的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。 

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子公司，应当将该子公司购买日

至报告期末的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。 

第二十八条  母公司在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，应当将该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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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初至处置日的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。 

 

第四节 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

 

第二十九条 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应当以母公司和子公司的

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为基础，在抵销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

发生的内部交易对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影响后，由母公司合并编

制。 

（一）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与母公司在子公司所

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相互抵销。 

各子公司之间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子公司对母公司的长期股权

投资，应当比照上述规定，将长期股权投资与其对应的子公司或母公

司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相互抵销。 

（二）母公司对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持有对方长期股权投资

的投资收益应当抵销。 

（三）母公司与子公司、子公司相互之间发生的其他内部交易对

所有者权益变动的影响应当抵销。 

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也可以根据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

表进行编制。 

第三十条  有少数股东的，应当在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增加

“少数股东权益”栏目，反映少数股东权益变动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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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披露 

 

第三十一条  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下列信息： 

（一）子公司的清单，包括企业名称、注册地、业务性质、母公

司的持股比例和表决权比例。 

    （二）母公司直接或通过子公司间接拥有被投资单位表决权不足

半数但能对其形成控制的原因。 

（三）母公司直接或通过其他子公司间接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以

上的表决权但未能对其形成控制的原因。 

（四）子公司所采用的与母公司不一致的会计政策，编制合并财

务报表的处理方法及其影响。 

（五）子公司与母公司不一致的会计期间，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

处理方法及其影响。 

（六）本期增加子公司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——企业

合并》的规定进行披露。 

（七）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子公司，说明原子公司的名称、

注册地、业务性质、母公司的持股比例和表决权比例，本期不再成为

子公司的原因，其在处置日和上一会计期间资产负债表日资产、负债

和所有者权益的金额以及本期期初至处置日的收入、费用和利润的金

额。 

（八）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资金的能力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。 

（九）需要在附注中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
